




















内部审计制度逝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七章 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根据公司发展需要适时进行修改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， 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4月15日


